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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十一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12日(星期一) 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林校長麗容                                 紀  錄：許 O 波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13學年第二學期第十次行政（擴大）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無提案 
   

 

 

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4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民中學畢業生

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本校補充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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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 114年 5月 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40043784A 號函辦

理，補充規定貳、核發對象請補列縣立民權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二、修正本校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 

附件：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補充規定 
101.12.10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102.11.04 行政會議通過 

104.01.05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12.10 行政會議通過 

105.09.26 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6.05.22 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8.10.14行政會議通過 

109.09.21 行政會議通過 

114.05.12 行政會議修訂(草案)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 09月 1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03304B號令修正發布「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

要點」辦理。 

貳、 核發對象：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並依教育部規定其國中畢業學校為：北斗國中、員林國中、明倫國中、

萬興國中、二林國中、竹塘國中、大城國中、草湖國中、芳苑國中、溪湖國中、埔心國中、

大村國中、永靖國中、田中高中附設國中、二水國中、社頭國中、田尾國中、溪州國中、溪

陽國中、埤頭國中、大同國中、原斗國中、成功高中附設國中、文興高中附設國中、縣立民

權華德福實驗國中(小)之國中畢業生。 

參、 獎學金核發標準： 

一、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本校新生分區免試入學以第一志願錄取、優先免試入學、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

免試入學者符合核發對象，依高一上學期第一次定期考查國文、英文、數學三科加權平均，

擇優發給獎學金，同分時依英、數、國之順序評選之。 

二、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生︰ 

（一）一年級第一學期領有本獎學金之學生，其一年級第二學期及二、三年級，在前一學

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同類科前百分之三十，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

上紀錄，並經導師推薦者，得繼續申請本獎學金。如該學生成績未達標準，得由入

學時以第一志願就近入學之同年級且符合學業及德行成績標準之學生申請遞補。 

（二）學生除須符合上述條件外，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均應達七十分以上。 

（三）休學及轉學學生，永久喪失領取本獎學金之資格，該獎學金名額得由同年級入學時

符合上述規定之學生申請遞補。 

肆、 分配名額：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當年度核定各年級名額。 

伍、 獎學金金額：每名學生每學期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壹萬元 整 

陸、 申請、審核及表揚： 

符合核發對象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後並於公告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教務

處申請，依核發標準及分配原則審定後公開表揚，並將受獎學生名單公布於本校網站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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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實施要點及相關之規定辦理。 

捌、本補充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14年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採購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1097A號「『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

方案』114年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計畫」及臺教國署高字

第1140027734號114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數位內容與

教學軟體選購之規定辦理。 

二、預計採購Mastercam 3D CAD/CAM 2025 版教育版軟體，費用約19

萬2千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本校室設科為臺灣唯一獲得「日本 2023全國高等學校鐵道模型大賽」

得獎的學校，本週四(5/15)上午 10時於教學資源中心 1F舉行室內空間設

計科成果展開幕式暨記者會，鼓勵同仁前往出席共襄盛舉。 

 

 

陸、散會： 下午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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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校長室業務報告： 

5 月 15 日（星期四）10 時於教學資源中心 1F，舉行本校室內空間設

計科成果展開幕式暨記者會，請無課務或公差的主任出席。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本週教務處召開的會議有週二國中招生宣導協調會，週三輔導課協調

會，週五國中教育會考試前講習會議，屆時請相關人員出席與會。 

二、5月 17日-18日為國中教育會考，行政大樓以及建築科為永靖國中休

息區，學生活動中心為田尾國中休息區，臻善樓以及製圖科為會考試

場。每間教室 36個座位(6*6)，將於 5月 16日下午 3 點後開始布置，

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三、5 月 14 日下午是三年級補考時段，補考地點：行政大樓 3F 會議室以

及臻善樓 4F 教室，監試人員及場地布置即將完成，感謝各處室的配

合。 

四、5月 6日-7日為免試入學積分審查繳件，感謝工作人員的協助幫忙，

讓繳件作業順利完成，下週免試入學將進行積分文件實質審查以及技

優甄審入學報名作業，使用的場地為行政大樓 3F會議室(5月 20日-22

日)以及行 304教室(5月 22日-23日) 



 5 

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1. 健康中心持續追蹤學生疫情狀態。 

2. 114年 5月 9日(星期五)中午 12點 10分為高三德行評量審查會議。 

3. 114年 5月 10－11日為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愛校服務。 

二、本週工作重點： 

1. 規劃高三畢業典禮。 

2. 114年 5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15點 30分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

開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 

3. 114年 5月 14日(星期三)班會時段為高一歌唱比賽(校歌+自選曲)。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1. 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守防疫指引，相關指引於官網和群組皆有公告。 

2. 配合教育部 111年 4月 19日臺教資(六)字第 1114701227號來函，「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

則」，請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免洗餐具使

用。請總務處協助彙整會議及數量等相關訊息並提供衛生組填報。 

3.114年 02月 10日後防疫措施如下： 

 請全校師生正確勤洗手、有症狀戴口罩、不共用飲水或餐具等及落實

「生病不上課不上班」，上課期間身體有不適者請至健康中心量體溫。 

 流感確診建議用完 5天抗病毒藥物（或自費針劑 48小時） 後再到校，

提早到校請全程配戴口罩。 

 流感或新冠確診請通報健康中心，以利後續追蹤衛教及預防群聚。 

 有需要口罩者可自行至健康中心領用，另每學期各班級領用 50個口

罩，提供同學在教室臨時需要使用。 

4.登革熱等蚊媒傳染病相關防疫措施： 

(1)請各處室落實「巡、倒、清、刷」，巡視各權管區域是否有積水處，

並將積水倒掉。 

(2)儲水容器應每週至少刷洗容器壁一次，不用時請倒置或清除，減少

病媒蚊孳生。 

4. 114年 5月 21日(星期三)中午 12點 10分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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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期末導師會報，請各處室若有資料請於 114年 5月 16日(星期五)

下午 5點前寄至學務處彙整。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校園北側田主反應同學常將垃圾往其田地丟，造成其種植上的困擾；

近來有發現同學在教室玩球的情形，尤其是社團課，以上事項請師長

們協助留意並宣導，共同遏止並端正同學不適當的行為，以維護校譽。 

二、預計在 5月 26日下午 3時召開校園空間規畫小組會議，若各處室有

相關討論提案或資料，請 5月 20日前擲交給庶務組，以便彙整。 

 

 

實習處業務報告： 

一、第 55屆全國技能競賽入選決賽選手已訂於 5月 19日(星期一)至 7月

15日(星期二)為全天公假積極訓練，若學生如遇期末評量必須回原班

級考試。 

二、5月 12日、13日辦理高一、高二實習報告抽查。 

三、113學年度錄取產學攜手專班有 12位學生於 5月 19日(星期一)-6月

27日(星期五)共計六周入廠實習(職業技能訓練)，實習期間學生以公

假辦理。 

四、114 年度充實教學實習設備核定經費 87.2 萬元(15%自籌款)，將由製

圖科購置 20台電腦設備，剩餘款部分由室設科申購。 

 

 

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靖園月報第13期已於114年5月8日(星期四)出刊，感謝各處室及採編

人員支持，直接閱覽網址：

http://igt.yjvs.chc.edu.tw/new_flip_book/index.html?doc_id=668#book/

page1 

電子書櫃： 

http://igt.yjvs.chc.edu.tw/new_flip_book/index.html?doc_id=668#book/page1
http://igt.yjvs.chc.edu.tw/new_flip_book/index.html?doc_id=668#book/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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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gt.yjvs.chc.edu.tw/accounts/4/document_folders/72?odf= 

主題： 

校友竹城建設張董事長到訪暨頒發獎學金 

天靈慈善會蒞校頒發獎學金 

高二校外教學參觀報導 

113學年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暨技藝競賽頒獎報導 

性騷擾防治法規及三法適用關係宣導 

及各處室活動報導，敬請閱覽！ 

封面、底、封裡頁及目錄簡要如下： 

 

  

http://igt.yjvs.chc.edu.tw/accounts/4/document_folders/72?o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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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圖書館新進圖書140冊使用介紹，敬請教職員工生踴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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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相關規範，學校接受委託辦

理各項業務，計畫經費如有購置各項設備者，應依設備之所有權歸屬

劃分，為適當之帳務處理，簡述如下： 

(一)所有權屬受委託學校者：受委託學校直接將設備以「資產」入帳，

帳務結束。 

(二)所有權屬委託單位者：受委託學校先將設備以「代管資產」入帳，

待計畫結束後，再視以下狀況處理： 

1.歸還委託單位、移撥其他單位：受委託學校將原帳列「代管資產」

之記錄沖銷，帳務結束。 

2.委託單位將設備贈予受委託學校：受委託學校將原帳列「代管資產」

之記錄轉列「受贈資產」記錄，帳務結束。 

二、本校承接 114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計畫，計畫經費有購置免試入學

作業所需之電腦設備，其帳務處理即應以前點所述的情形為適當記

錄。依過去各校慣例，購買設備時其所有權係屬受委託學校，為完備

購置設備帳務處理所需之佐證文件，擬於下一次免試入學委員會議，

提案討論相關設備所有權歸屬。 


